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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就研議逐步推動業者標示食材產地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 

一、為輔導餐廳團膳業者食用米標示產地，本會農糧署於本（102）年 10 月 8 日與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研商，將朝向以宣導業者自主配合之方式辦理。復於本（102）年 10 月 11 日邀集

餐廳團膳業者研商，目前已有部分餐飲團膳業者用不同形式或輔助文宣向消費者標明用米產

地，未來期望業界積極廣大參與自主標示食米產地。 

二、本會農糧署刻正研議以訂定統一之產地標示或標章，針對餐飲團膳業者全部使用國產米者優先

試辦自主標示產地。初步選定臺北市為試辦地區，並以政府單位、學校或大型知名米食連銷

產品業者，如摩斯漢堡、吉野家、池上飯包及鬍鬚張等為首推動對象，於 3 個月內先行試辦

，並檢討成效後再擴大辦理。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財政部應該要朝實質課稅來使房價趨

於平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0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9-370） 

羅委員就財政部應該要朝實質課稅來使房價趨於平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該部查復如下： 

一、現行無囤屋稅，財政部亦尚無課徵囤屋稅之研議，合先敘明。 

二、依現行稅法規定，房屋交易所得應課徵所得稅，另為抑制短期投機炒作及哄抬房價，針對銷售

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不動產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特銷稅）。上開所得稅及特銷

稅業按實價課稅，稽徵機關已積極蒐集實際銷售價格資料據以核課。又內政部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各地方政府在依法評（議）定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及房

屋標準價格時，即可參考登錄價格核實評（議）定，落實不動產評價，使不動產課稅更臻公

平合理。 

三、特銷稅條例自 100 年 6 月 1 日施行以來，短期投機買賣房地及哄抬房價之情形已有改善，自住

購屋需求持續穩定增加，房地產市場正朝健康常態方向發展，財政部委託中華財政學會所做

「特銷稅條例實施成效及對所得重分配效果」研究結果，亦認同特銷稅已發揮抑制炒作房地

之效果，併此敘明。 

（五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認牌不認車，

建議高公局應加強宣導，如更換車牌車主應主動至遠通電收公

司更改資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0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9-373） 

羅委員針對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認牌不認車，建議高公局應加強宣導，如更換車牌車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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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至遠通電收公司更改資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目前汽車更換車牌，e-Tag 的資料無法即時修正，民眾需主動致電遠通公司更改資料。未來國

道改為計程收費後，車主監理資料若變更，將即時連線電子收費後端系統資料同步修正，不

再發生類似情況。 

二、高公局已請遠通公司加強宣導，並主動免予舉發此類案件，同時將再提醒監理人員告知辦理更

換車牌之車主，致電遠通公司異動 ETC 設備資料。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政府應鬆綁法規，改善我國經商便利

度以吸引外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0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9-369） 

羅委員就政府應鬆綁法規，改善我國經商便利度以吸引外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

復如下： 

一、有關改善我國投資環境部分： 

(一)政府為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加強推動吸引外國企業來台投資，已進行法規鬆綁工作，例

如將僑外投資審查由「事前核准」改為「原則事後申報，例外事前核准」方式辦理。 

(二)透過「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投資人專案專人專責的「單一窗口」服務（One Stop 

Service）。廠商在台投資若面臨投資問題，由該服務中心擔任服務窗口，專責辦理投資

個案需協助事項。 

(三)召開排除投資障礙協調會議，針對投資障礙個案邀請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逐案協調排

除投資遭遇問題，並追蹤列管後續進度。 

(四)建置完善投資台灣入口網站及全球台商服務網資料，編印投資相關法規，以充分提供各

項投資資訊，創造更便捷投資環境。 

二、吸引外國企業來台投資具體作法： 

(一)強化製造業招商，推動高值化外商來台投資，以提升我產業水準，厚植產業實力。 

(二)加強包括批發、零售、物流、餐飲、旅館、研發服務、數位內容、資訊服務、技術服務

、專業服務、貿易服務業等服務產業招商。 

(三)協助已在台投資外商解決經營問題，鼓勵在台外商就地擴大投資或新設事業。 

(四)利用簽署 ECFA 之契機及台灣熟悉大陸市場等優勢，吸引外商在台設立區域運籌、知識

管理及財務管理等區域總部。 

(五)結合律師、會計師、金融中介等專業財顧機構，聯繫具投資潛力之機構型投資人，積極

建立機構型投資人投資平台，加強吸引外人來台投資。 

(六)舉辦全球招商論壇，廣宣台灣投資環境，透過產業座談等方式，與海內外外商進行意見

交流，以促成國內外廠商之商機媒合及投資合作，並鼓勵僑外商擴大在台投資。 


